
頭髮用化粧品類
護髮乳、造型噴霧、髮蠟、染髮劑、燙髮劑...

眼影、眼線、睫毛膏、眼部用卸粧油、眉筆...
眼部用化粧品類

乳霜、剃鬍泡沫、化粧水、面膜...
化粧水/油、面霜乳液類

唇膏、唇蜜、唇膜...
唇用化粧品類

香水、爽身粉、腋臭防止劑...
香氛用化粧品類

凡是施於人體外部、牙齒或口腔黏膜，
用於潤澤髮膚、刺激嗅覺、改善體味、
修飾容貌或淸潔身體之製劑，皆屬於化
粧品的範圍。

＊詳細分類請參考衛生福利部公告之「化粧品範圍及種類表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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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網址

https://qms.fda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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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粧品業者應自得知之日起
15日內，至中央主管機關建
置之網路系統通報。
緊急時，應先以口頭或其他方
式為之，並於期間內至網路系
統完成通報。

嚴重不良反應
死亡、危及生命、暫時或永久性失能、嬰
胎兒先天性畸形、導致使用者住院治療。

危害衛生安全或有危害之虞
違反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禁止使用成分或
與限制使用之成分、含量、使用部位、使
用方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，致危害衛生安
全或有危害之虞者。
如：驗出雌激素、微生物超標。

通報者名稱、地址及電話號碼。
通報者得知發生嚴重不良反應，或發
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或有危害之虞
時之日期。
產品登錄號碼或許可證字號。
嚴重不良反應、危害衛生安全或有危
害之虞之情形。
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或文件、
資料。

應通報情況

應備文件：

通報資料應自通報日起妥善保存至少5年


